附件2

关于《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

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文件部署要求，激励广大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忠于职守、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规范评议考核、严格责任追究，有效监督和保障应急管理部门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全面正确履行职责，我部研究起草了《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背景和必要性

2016年1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建立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制度，激励保证监管执法人员忠于职守、履职尽责。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对激励监管执法人员勇于执法、担当作为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2019年1月《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和2019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健全细化尽职免责、失职问责办法，按照“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问责”原则，结合执法检查人员工作态度、工作程序方法、客观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该免责的依法依规免予追究相关责任。

应急管理工作涉及面广、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但是应急管理行政执法责任边界不够清晰，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尽职免责规定还不够明确，追责问责不力与泛化、简单化的问题并存，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被不当追责的情形时有发生。制定《规定》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也是监督和保障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履职、营造良好的应急管理行政执法环境的现实需要。

二、起草过程
在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件的基础上，我们对相关部门涉及执法责任制、依法履职的规定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吸收，结合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实际，遵循权责一致原则，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约束与激励并重，强调有错必纠、容纠并举，失职追责、尽职免责，向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部分央企、我部各司局（单位）和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征求意见建议，经过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规定》。

三、主要内容

《规定》共24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依法界定职责。《规定》对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的范围予以明确，明确各级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地震工作机构、消防救援机构以及法律、法规授权或者依法受委托履行应急管理行政执法职能的组织适用本规定。同时明确应急管理部门应当以权责清单为基础，梳理本部门行政执法依据，将本单位依法承担的行政执法职责分解落实到所属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

二是严格责任追究。《规定》对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构成要件、追责情形、追责方式等作出规定，为应急管理部门开展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提供制度遵循。在追责情形上，根据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梳理了2类共18项具体追责情形，7种从重追责情形、6种从轻减轻追责情形；在责任追究方式上，明确应当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调查和处理，并对行政执法过错行为情节轻微，且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情形的责任追究方式也作出了相应规定；在责任追究程序上，对强化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名誉权和人身安全保护等作出了相应规定。

三是明确尽职免责。参照有关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相关规定，结合应急管理工作实际，《规定》分别明确了2类尽职免责情形，包括16项不予追究行政执法责任的情形和改革创新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失误的1种情形，并严格限定了免责的适用条件，鼓励和保障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积极担当作为。

四是保障依法履职。《规定》对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受法律保护作出原则性规定，禁止领导干部违规干预执法活动，强化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名誉权和人身安全保护。同时规定应急管理部门应当认真做好考核评议工作，明确在行政执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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